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1-036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接到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函告，获悉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将持有的本

公司限售流通股中的

5770

万股（占总股本的

5.91%

，该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438401073

股，占总股本的

44.90%

）

质押给苏州信托有限公司。 上述股权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17941857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38%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我公司承诺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租赁 公告编号：

2011-037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因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为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

9

：

30

起开始

停牌。 公司股票停牌后得知，公司控股股东海航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正在筹划对渤海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重组事宜。 由于此次重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起继续停牌。 上述事项已刊登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目前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就重组方案进行论证，由于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公司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

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公司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加快工作。

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事项

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３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吕仁高先生主持，公司

全体董事均参加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

《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 同意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长城证券分别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同意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一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刊登的公司公告。

三、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的核查意见》；

４

、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龙管业”）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召集，并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在巨龙管业三楼

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监事会主席刘国平先生主持了此次会议。

本次监事会的举行和召开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意见：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

费用，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９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５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４１４

号文核准，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２

，

３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１６．１５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４０

，

６０１

，

４２５．００

元，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６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

２０１１

）

４０３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本次募集资金目前使用情况及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６６３．９４５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已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用途说明

江西巨龙新建年产

５０ｋｍＰＣＣＰ

（

ＤＮ５００ －

ＤＮ３２００

）生产线项目

６

，

１７３．３６ ３

，

５６１．３３

用于支付项目土建工程、

设备购置、铺底流动资金

使用

河南巨龙新建年产

７０ｋｍＰＣＣＰ

（

ＤＮ１４００－

ＤＮ３６００

）生产线项目

８

，

９４６．２２ ５

，

５７７．３９５

用于支付项目土建工程、

设备购置、铺底流动资金

使用

重庆巨龙年产

５０ｋｍＰＣＣＰ

（

ＤＮ５００－ＤＮ３２００

）

生产线技改项目

５

，

８６８．９１ １

，

５２５．２２

用于支付项目土建工程、

设备购置

超募资金

１３

，

０７１．６５２５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归还银行贷款和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

合 计

３４

，

０６０．１４２５ ２１

，

６６３．９４５

除上述已使用的募集资金外，公司现时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有

１２

，

３９６．１９７５

万元。

三、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及期限

混凝土输水管道行业具有重资产和流动资金占用较大的特性，资金需求量比较大，但目前市场银根收

紧，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贴息成本较高，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８．８１％

，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６

个月，使用期满后，公司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按照目前一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

６．５６％

计算，每月可为公司节省利息支出

１６４

，

０００

元。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期间内，不进

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范使用募集资金并

及时对外披露。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是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将做好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

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四、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实施

１

、公司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对前述闲置募集资金所补充

流动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２

、公司监事会意见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同意公

司使用

３

，

００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期限自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之日

起不超过

６

个月。

３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李建华、沈建林、蒋政村发表了以下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不是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同时，公司承诺做好募集

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工作。 若募集资金项目因发展需要，实际实施进度超出目前所预计，公司将随时利

用自有资金及时归还，以确保项目进度。 故此，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

用的相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４

、公司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情况，且单次补充流动资金金

额未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１０％

，单次补充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

６

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证券投

资等风险投资，且承诺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风险投资。 同时，该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长城证券同意公司实施上述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３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董事意见》；

４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７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以传真或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在千岛湖洲际度假酒店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

到董事

９

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ＰＴＡ

原料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大化”）采购

ＰＴＡ

原料的关联交易金额

调整至不超过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调整关联交易金额事项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８

）。

由于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以及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事，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为逸盛大化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

条，邱建林先生、方贤水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１．２

《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材料公司”）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

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共用一座由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投资

建设的变电所，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在收到供电部门开具的该变电所总用电金额发票后，再根据共用期

间高新材料公司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 并以此金额向高新材料公司开具发

票，收取费用。

本新增关联交易事项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的《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８

）。

由于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董事高勤红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楼翔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董事， 公司副总经理王松林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

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之规定，本议案涉及的交易为关联交易。

由于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董事高勤红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

监楼翔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１

条，邱建林

先生、方贤水先生、高勤红女士、楼翔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且全年期货业务保证金投资金额将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开展期货业务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９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３

、审议通过《期货业务管理制度》

本制度的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期货业务

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在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向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ＰＴＡ

原料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０

）。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８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披露《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５７

），现根据公司实际情况，需对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调整如下：

１

、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ＰＴＡ

原料关联交易金额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中预计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浙江恒逸”）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逸盛大化”）采购

ＰＴＡ

原料发生

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２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鉴于公司下半年聚酯纤维生产规模扩大，

ＰＴＡ

原料需求同步增加，需在原先基础上向逸盛大化增加采

购

ＰＴＡ

数量，结合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际执行情况，公司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向逸盛大化采购

ＰＴＡ

原料的关联

交易金额调整至不超过

３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新增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与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共用变电所关联交易事项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时为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巴陵恒逸己内酰

胺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在其厂区投资建成一座

１１０ＫＶ

变电所，考虑到浙江恒逸高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高新材料公司”）厂区紧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厂区，高新材料公司又一直是使用较远的外部单位

临时电源输电， 且当时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与高新材料公司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充分利用该变电

所，减少变电所载荷的闲置，并稳定高新材料公司的电力输送，经双方协商，双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底开始共用

该变电所，各自的电费则通过变电所后设立的分电表分别统计。 由于当地供电部门是根据用电接入的变电

所产权归属给产权单位开具发票， 由此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在收到供电部门开具的该变电所总用电金

额发票后，再根据共用期间高新材料公司的分电表数字与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金额，并以此金额

向高新材料公司开具发票，收取费用。 由于公司原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己内酰胺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经工商变更注册登记正式变更为公司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按

５０

：

５０

比例合资的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且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

生、董事高勤红女士、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楼翔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董事，公司副总经

理王松林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

（三）项之规定，高新材料公司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按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为起算点，由此需增加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约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就《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公司关联董事邱建林先生、方贤水先生、高勤红女士、楼翔先生对部分交易事项按

规定相应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权限，公司与逸盛大化之间发生的

ＰＴＡ

原料采购关联

交易金额调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与该议案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

案表决时将进行回避。

（二）预计新增及调整关联交易情况

１

、新增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

１

）新增关联交易事项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新增预计金额 （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起算）［注

１

］

向关联人购买电力 电力输送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２

，

５００

（

２

）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本年初至

１０

月

２４

日实际发生总

额［注

１

］

向关联人购买电力 电力输送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

５１５０．２５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注

１

：由于电力部门抄表、统计电费以及开具发票需要时间，电力部门每月的收费期间一般为上月

２５

日

０

时到本月

２４

日

２４

时。 为与其一致，故用该期间统计。

２

、调整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按产品或劳务进一步

划分

关联人

原预计交易金

额

调整后预计交易

金额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实际

发生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ＰＴＡ

逸盛大化

２６０

，

０００ ３８０

，

０００ ２４３

，

９５１．４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说明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１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２９

日，注册地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半岛，法定代表人为李水

荣。该公司主要从事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的生产和销售业务。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６２３

，

２９０．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８２

，

９８２．９３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１

，

０１３

，

２０１．０３

万元，净利润

１３７

，

４１５．２２

万元。

２

、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现注册资本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与中国石化各持有

５０％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邱建林；经营范

围：筹建生产己内酰胺、环己烷、环己酮、环己醇、硫酸铵、纯碱、硫酸、双氧水及其他苯加氢产生的下游产

品、化工原料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公司总资产

１２６

，

４５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５６

，

４１６．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营业收入

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２６１．３８

万元。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说明

逸盛大化

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以及公司的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担任逸盛大化的董

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之规定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

公司的董事长邱建林先生、董事兼总经理方贤水先生、董事高勤红女士、董事、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楼翔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董事， 公司副总经理王松

林先生担任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的总经理，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三）项之规定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名称 履约能力分析

逸盛大化

为国内大型

ＰＴＡ

生产企业之一，生产装置先进，与公司已保持多年的稳定合作关

系，完全有能力按照本公司要求，供应约定数量、质量优异的

ＰＴＡ

产品，公司董事

会认为其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

为公司与中国石化的合资公司，公司资金、技术人员实力雄厚，未来公司己内酰胺

（

ＣＰＬ

）项目投产后还将极大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其变电所的

运转也将是长期且稳定的，能够保障高新材料公司电源输送的稳定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逸盛大化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分配各

自的权利义务，并保证相互提供的产品价格不偏离第三方价格，交易价款根据约定的价格和实际交易数量

计算，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公司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共用变电所

支付的费用同样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在电力部门确定的用电价格与

总用电量基础上，依照双方各自实际使用的电量再加上相应需分担的损耗及折旧计算相应金额。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逸盛大化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出于日常生产经营原材料采购需要，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由

于公司下半年聚酯纤维生产规模扩大，

ＰＴＡ

原料的需求同步增加， 需在原先基础上向逸盛大化增加采购

ＰＴＡ

数量。

公司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则是出于高新材料公司日常电力持续稳定供应的需

要，同时基于巴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减少变电所部分负荷闲置的考虑，为双方达成的互惠互利交易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充分利用公司及重要关联方的优势资源，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所必须的重要原材

料的稳定供应与电力的稳定持续输送，有利于巩固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保障公司日常稳定经营，因此

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或以电力部门确定的电价加上合理损耗与折旧为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

赖，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一）公司在召开董事会前，就《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征求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

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逸盛大

化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下半年聚酯纤维生产规模扩大，

ＰＴＡ

原料的需求同步增加的结果。 公司与巴陵

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则是出于高新材料公司日常电力持续稳定输送的需要， 同时基于巴

陵恒逸己内酰胺公司减少变电所部分载荷闲置的考虑，为双方达成的互惠互利交易行为。 本次调整符合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有利于巩固公司产业链一体化优势，保障公司日常稳定

经营；关联交易事项各方的权利义务公平、合理；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合理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或以电力

部门确定的电价加上合理损耗与折旧确定；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

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未对公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不

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一）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及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７９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审批程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石化”或“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七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的

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无需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二、期货合约主要条款

公司开展的期货业务仅限于国内郑州商品期货交易所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期货交易合约，合约主要

条款如下：

１

、交易品种：精对苯二甲酸

２

、交易单位：

５

吨

／

手

３

、报价单位：元（人民币）

／

吨

４

、最小变动价位：

２

元

／

吨

５

、每日价格最大波动限制：不超过上一个交易日结算价

±６％

６

、合约交割月份：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

１１

、

１２

月

７

、交易时间：每周一至周五 （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３０

—

３

：

００

８

、最后交易日：交割月第

１０

个交易日

９

、最后交割日：交割月第

１２

个交易日

１０

、交割品级：符合工业用精对苯二甲酸

ＳＨ／Ｔ １６１２．１－２００５

质量标准的优

＠

等品

ＰＴＡ

，详见《郑州商

品交易所期货交割细则》

１１

、交割地点：交易所指定仓库

１２

、最低交易保证金：合约价值的

６％

１３

、交割手续费：不低于

４

元

／

手（含风险准备金）

１４

、交割方式：实物交割

１５

、交易代码：

ＴＡ

１６

、上市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

三、公司加强期货业务管理的必要性

公司是国内生产精对苯二甲酸（

ＰＴＡ

）和聚酯纤维的龙头企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

ＰＴＡ

和聚

酯纤维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总收入比例接近

１００％

。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价格发现功能，

规避生产经营所需的

ＰＴＡ

等原料价格发生剧烈波动，公司将加强

ＰＴＡ

期货业务风险管理。

四、公司加强期货业务管理的准备情况

鉴于投资期货的必要性及杠杆风险的特性，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组建公司期货领导小组，并授权由

期货领导小组主管公司期货业务，制订

ＰＴＡ

期货业务工作思路，明确在公司投资管理部内组建公司期货

交易小组负责根据期货领导小组的决定组织落实交易执行等工作， 明确在公司财务管理部内组建公司期

货结算小组负责公司期货业务的资金管理、会计处理、交易确认和结算管理等工作，明确在公司审计稽核

部内组建公司期货监督小组负责期货交易风险管控以及交易行为的定期审查等工作。

同时，为加强公司对期货业务的内部控制，有效防范和化解可能在交易执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

风险，公司制定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要求参与期货业务人员严格相关规定及流程进行操作。 公司参与

期货业务人员已经过专项培训并充分理解所涉及期货品种业务的特点与风险。

五、已开展期货业务情况及业务控制规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发生的期货业务为：

ＰＴＡ４８

，

５６５

吨，累计投入资金

（保证金）金额约为

８６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３７％

。

２０１１

年

１

至

１０

月公司

（包括控股子公司） 发生的期货业务盈利约

５４９

万元，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时点数， 公司持仓量为

ＴＡ２０１

合约多仓

６１６３

手，

ＴＡ１１１

合约多仓

２００

手。

根据公司未来产能规模计算，公司全年期货业务保证金投资金额将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六、开展期货业务的风险分析

１

、市场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期货交易的损失。

＠ ２

、流动性风

险：

ＰＴＡ

期货交易面临期货合约无法交割和保证金不足的风险。

３

、信用风险：在产品交付周期内，由于

ＰＴＡ

期货价格的大幅波动，客户主动违约而造成公司期货交易

上的损失。

４

、操作风险：由于期货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会存在因信息系统或内部控制方面的缺陷而

导致意外损失的可能。

５

、法律风险：在期货交易中，由于相关行为与相应的法规发生冲突，致使无法获得当初所期待的经济

效果甚至蒙受损失的风险。

七、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选择浙江省永安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或国内其他信用级别较高的期货经纪公司作为开户的经纪

公司，并与之签订了经纪合同。

２

、公司资金较充裕，具有一定的期货投资经验。 公司制定了《期货业务管理制度》对期货业务进行管

理，可最大限度避免制度不完善、工作程序不恰当等造成的操作风险。

３

、在每一次业务开展前，首先制定详细的投资策略与计划，将风险降至可以承受的程度，并充分评估

投资风险与收益。

４

、在每一次业务开展过程中，由公司风控对投资过程进行监控，授权操作部门及时将有关情况进行上

报，确保风险可控。

八

．

公允价值分析

期货交易价格具有预期性、连续性、公开性、权威性、流动性强的特点，期货交易价格即为公允价格。

九、会计政策及核算原则

公司将

ＰＴＡ

期货合约归类为衍生金融工具，在资产负债表日对其以公允价值计量，形成的盈亏计入

当期损益。

采用上述会计核算方法的规则和依据为《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２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及

其讲解；《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３

号—金融资产转移》、 应用指南及其讲解；《企业会计准则第

２４

号—套期保

值》、应用指南及其讲解。

十、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期货投资及风险控制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利用自有资金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严禁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并严格控

制期货交易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

２

、公司制定的《期货业务管理制度》已规定了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职责分工与审批流程，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时，公司明确了专门负责风险控制的职能部门，实行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衡制度，能够

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３

、公司已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能够满足期货业务的操作需要。

根据上述情况，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加强期货业务风险管理有利于规避和控制经营风险，提高公司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从事期货交易业务的人员具备相应的知识与操作技能，对市场及

业务较为熟悉，能够有效控制操作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８０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时；

（三）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ＰＴＡ

原料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四、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一天；

五、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六、登记方法：

１

、报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

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报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８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七、其他事项：

１

、报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３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２

、参加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１

４

、联系人：赵东华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０

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１

年度向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采购

ＰＴＡ

原料关联交易

金额的议案》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视为无效

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4

2011

年

11

月

15

日 星期二

证券简称： 中珠控股 证券代码：

600568

编号：

2011-027

号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大幅波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股票连续上涨，出现大幅波动情况，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我公司

经自查，情况说明如下：

1

、经公司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为止，公司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相关事项。

2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89,884,

650.24

元，基本每股收益

1.14

元

/

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1.141

元

/

股。

3

、公司

2011

年

5

月

25

日第六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已审议通过《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及进行矿业投资的议

案》，详见编号

2011-008

号公告。 公司矿业投资事宜仍在进行之中，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

露的相关事项。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

cn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公司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珠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176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11-073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书》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

"

加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内控规则落实

"

专项活动的通知》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证券上市协议》等

有关规定，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对内部控制规则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自查，自

查发现公司未在上市后

6

个月内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公司签署 《委托代办股

份转让协议》。

为提高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控规则落实情

况自查和整改的议案》， 并承诺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前与具有从事代办股份转让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签署《委托代办股份转让协议》。

2011

年

11

月

14

日，公司与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代

办股份转让协议书》， 约定一旦公司股票被终止上市、公司股票进入代办股份转让系统继续交易时，由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代办股份转让的主办券商。

至此，公司完成了内控规则落实专项活动自查表中所发现问题的整改。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会议召开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上海虹桥迎宾馆

３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王征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８

人，代表公司

７１０２０５０５

万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８．３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非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５６８１６４０４０

份，当选非独立董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３５５１０２５３

份。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逐名表决选举

了新任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表决权数 否决表决权数 弃权表决权数 表决结果

王征

７１０２４２０５ ０ ０

通过

盛小宁

７１０１９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王焕新

７１０２２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刘登华

７１０２０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栾振国

７１０１９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汤俊

７１０１９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李荣华

７１０１９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黄建森

７１０１９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二）以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２８４０８２０２０

份，当选独立董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３５５１０２５３

份。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逐名表决选举了

新任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表决权数 否决表决权数 弃权表决权数 表决结果

苗立胜

７１０２０８０５ ０ ０

通过

常清

７１０２０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丁强

７１０２０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邵九林

７１０２０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三）以累计投票方式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

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选举采用累计投票制，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总表决权份数为

１４２０４１０１０

份，当选监事所需要的最低表决权份数为

３５５１０２５３

份。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逐名表决选举了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表决权数 否决表决权数 弃权表决权数 表决结果

周庆祖

７１０２０６０５ ０ ０

通过

武舸

７１０２０４０５ ０ ０

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律师答邦彪、温天相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荣丰控

股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荣丰控股《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其他事项

经公司职工选举，杜馨女士作为职工代表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杜馨简历

杜馨，女，

１９５７５

年

１１

月生，大学学历，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东华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会计学系并获管理学

学士学位。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上海市环中律师事务所行政文员，

２００５

年

１－９

月任莎特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８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现场出席董事会会议的董事有王征、盛小

宁、王焕新、刘登华、栾振国、苗立胜、丁强、汤俊、李荣华、黄建森共计

１０

名。独立董事邵九林由于工作原因未能

现场出席，委托独立董事苗立胜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常清由于工作原因未能现场出席，委托独立董事丁强行

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选举公司董事王征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选举公司董事盛小宁女士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王焕新女士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独立

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王焕新女士的提名，董事会拟聘任刘登华、季万年、刘开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从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独立董事就此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聘任。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的提名，董事会聘任董事刘登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的提名，董事会聘任董事王薇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的提名，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邵九林先生、独立董事常清先生、非独立董事李荣

华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邵九林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的提名，董事会选举独立董事常清先生、独立董事丁强先生、非独立董事栾振国

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常清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王征先生的提名，董事会选举董事王征先生、董事黄建森先生、董事刘登华先生为公司新

一届董事会战略决策委员会委员，其中董事王征先生为主任委员，任期从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七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

１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季万年、刘开、王薇简历

季万年，男，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出生，毕业于苏州建工学院。 历任中建三局工程师，中建三局计划处副处长、中建

驻利比亚经理部总经理，中建总公司北方公司

－

总工、副总经理，中建第六工程局副局长，广州西塔工程项目部

执行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工程总监。

刘开，男，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出生，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历任中国化学工业部第八设计院 总建筑师、分院

院长，深圳市富春东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项目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公司顾问总建筑师。

王薇，女，

１９８８

年

５

月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统计专业。曾任英国莱恩斯登投资有限

公司后台运营，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秘书。

除上述人员之外，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动。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６８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９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式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以书面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出席现场监事会议的监事有周庆

祖、杜馨共计

２

名，监事武舸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参加现场会议，委托监事杜馨代为行使投票权。 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选举公司监事周庆祖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十四日

附件：杜馨简历

杜馨，女，

１９５７５

年

１１

月生，大学学历，

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东华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院会计学系并获管理学

学士学位。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任上海市环中律师事务所行政文员，

２００５

年

１－９

月任莎特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行政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

除上述人员之外，监事会成员无其他变动。


